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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人：徐國豐

電話：(02)2311-7722 #27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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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1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環署綜字第102009731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立法院第八屆第四會期立法委員臨時提案(1020097311-0-0.pdf)

主旨：為推展環境教育，建請 貴機關善用所委託拍攝之環境保

護、環境教育、生態保育等優質影片，以進行員工年度4小

時以上環境教育，並轉知及提供影片予各界廣為運用，請

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立法委員江惠貞於立法院第八屆第四會期臨時提案辦

理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環境教育法第19條規定，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、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

，應每年訂定環境教育計畫，所有員工、教師、學生均應

參加4小時以上環境教育。

三、為促進 貴機關員工瞭解個人、社會與環境相互依存關係

，以達永續發展，依環境教育法第19條第2項規定（略以）

，環境教育得以環境保護相關之…影片觀賞…。建請善用

所委託拍攝之環境保護、環境教育、生態保育等影片素材

，以進行員工年度4小時以上環境教育，並轉知及提供影

片予各界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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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另適值齊柏林導演之「看見臺灣」紀錄片，受到立法委員

及各界推薦，建請明（１０３）年度起將該片自行納入　

貴機關環境教育計畫，進行員工環境教育。

正本：總統府、立法院、監察院、司法院、考試院及府院所屬機關、行政院及所屬部會

行處局署、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

副本： 2013-11-11
13:56:15


